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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三）加强信息报送。各地、各部门活动方案、总结和素材资料，请分别于10月30日、]重庆市铜梁区石鱼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石鱼镇农产品质量安全应急救援
预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镇属各板块、办公室（中心、大队）：
为保障我镇农产品安全生产，切实保护群众的身体健康，有效应急处置全镇范围内可能发生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处理工作高效、有序地进行，有效维护社会稳定。经政府研究，制定《石鱼镇农产品质量安全应急救援预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重庆市铜梁区石鱼镇人民政府        
                            2024年12月17日
（此件公开发布）

石鱼镇农产品质量安全应急救援预案

一、成立应急救援指挥部
为有效应急处置石鱼镇可能发生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特成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应急救援指挥部：
指 挥 长：骆辉
副指挥长：陈伟  张元华
成    员：由田贵华、黎友玲、张星、何锋、杨泽均、周凤、吴蓓、曾丽君、邓忠喜和各村（社区）书记组成。指挥部成立应急救援队。队长：张元华，队员：全镇机关干部。
二、开展农产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
（一）做好宣传工作
各村利用宣传栏介绍有关农产品安全的知识和相关政策，增强用户对农产品安全知识的了解。提高群众健康意识，掌握安全食用农产品的方法。
（二）落实属地责任制度
各村要做到熟悉辖区农业种植大户种植情况，如果农户出现农产品安全事件，应立即报告应急救援指挥部，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有关要求做好相应措施。
三、日常工作措施
（一）强化督查
在指挥部的具体指导下，由村带头，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为重点，对农产品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督查。在全镇进行农村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宣讲，特别是种植大户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通过抽样、抽检等形式，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二）落实责任
各村书记为第一责任人，落实一名专职干部负责对辖区内农户农产品生产情况进行监管。
四、应急处理
（一）报告制度
农户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后必须在1小时内报告。具体为：村社干部发现农户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后及时向镇指挥部报告，由镇指挥部分析研判后报区相关部门；同时立即启动农产品质量安全救援应急预案，并先期进行处置，在工作组抵达事发地后配合做好应急处置工作。在处理中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定时报告制度。
（二）救援措施
一旦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立即启动农产品质量安全救援应急预案，按照预备方案，各就各位，组织救援行动。
（三）人员调度
农产品质量安全应急救援队伍由指挥长统一调度，明确分工，落实职责，听从指挥，确保到位。
1.现场救援组。组长：何  锋  成员：李书杰
2.医疗保障组。组长：曾丽君  成员：镇卫生院医生
3.后勤保障组。组长：田贵华  成员：薛秋春
4.善后处理组。组长：黎友玲  成员：林长安、陈玲、蒋孝华、张新雨、侍晓洋
五、事故责任追究
（一）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瞒报、谎报和不及时上报的行为进行严肃追责。
[bookmark: _GoBack]（二）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处理中的玩忽职守，推诿扯皮等影响应急方案顺利实施的行为进行严肃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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